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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行业标准

海上拖航技术要求 JT/T 214-95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sea towage 代替JT 6113-86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海上进行拖带航行的拖船、被拖船、被拖物体和海上移动式平台海上拖航的技术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海上拖带航行的拖船、被拖船、被拖物体和海上移动式平台。

2 引用标准

GB 550

GB 559

GB 560

GB 1102

铸钢锚链

船用索具卸扣

船用索具套环

圆股钢丝绳

3 一般要求

3.1拖航的拖船及被拖船舶、被拖的物体及海上移动式平台、以及驳船载运大件的运输，它们在从事拖

航业务之前应向验船部门申请拖航检验，并取得验船师签发的拖航检验报告或适航批准书。
3.2 在国外执行拖航任务而受其他国家验船部门检验的中国籍拖船，如其技术要求与本标准不一致，

又当拖船船长认为对本航次拖航安全有影响时，船长应在尊重其他国家规定的前提下，适当申述本标准

的有关要求。

3.3 在沿海及遮蔽航区进行拖航作业时，下列情况可不需申请检验:

    a.海上移动式平台和特种工程船舶(如起重船、打桩船、挖泥船、开底泥驳等)在其作业区域内迁移，

而拖航时间不超过12h，且拖航时的操作程序遵照有关部门批准的技术要求或规定执行者;
    b.在空载情况下拖航的甲板驳或可潜驳，且所有一切证书都是有效;

    如船舶所有单位因拖航技术或保险业务上需要，仍可申请检验。

3.4 拖航前应具有对未来72h的良好夭气预报，拖航中注意气象情况，特别是异常夭气的预报，并视气

象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3.5 海上移动式平台拖航时所允许承受的最大载荷、波高、波浪周期、水流、风、吃水和温度都应符合安
全操作手册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检验局(以下简称船检局)“海上平台安全规则”的要求。

3.6 若拖航全部航线为冰区或部分航线经过冰区，应具备冰区航行的证件或经验船师签发的批准文

件

3.7 在无限航区拖航的拖船，至少应有2台主机。

3.8在正常作业的情况下，拖缆所承受的负荷，不应超过其破断负荷的50写。
3.， 如本标准与国家标准和船检局的有关规范或规定相矛盾时，则应以国家标准和船检局的有关规范

或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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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拖仍

4.1 让 书及文件

4.1.1 从事国际拖航的拖船应具备下列证书和文件资料:
    a.船舶国籍证书;

    b.船级证书;
    c.构造安全证书;

    d.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

    e.吨位证书;

    f.无线电报/电话安全证书;

    9.设备安全证书;
    h.国际防止油污证书;

    1.航行灯证书;

    J.拖带属具证书;

    k.拖具布置图;

    1.拖航计划书;

    m.从出发港至到达港拖航状态下的稳性资料，在途中补给的拖船还应提供压载资料;

    0.与被拖船的联系信号;

    。.保险公司的投保合同;

    P.应变部署表;
    9.了望值班表。

4.1.2 国内拖航的拖船，其证书按国内航行船舶的要求办理。
4.2 拖船船员的配备

    船员的配备应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高级船员应具有相应航区的拖船船员适任证书和国际海事组

织((IMO)规定的证书。

4.3 拖船的稳性

4.3:1拖船的稳性应符合船检局现行《海船稳性规范》的规定。
4.3.2 拖船应具备出厂时的稳性报告书。

4.4 拖缆机和拖钩

4.4.1拖船必须具备一台与本船功率及系柱拖力相适应的拖缆机。其卷筒上最内层拖缆的拖力至少为
拖船系柱拖力的2.5倍。

4.4.2 拖缆机必须有出厂证书及使用说明书。

4.4.3 拖缆机除具有正常的工作性能外，还应满足下述要求:

    a.拖缆机刹车制动力与系往拖力之比不能小于2.5倍，现有拖缆机达不到此要求者，则要设有辅助

的刹车制动装置，以保证安全;

    b.拖缆机应配有设在驾驶室或操纵室的遥控操纵台，以利对拖缆的合适调整，操纵台上还应配有拖

缆长度显示器，无该项设备的拖船应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c.拖缆机应配有拖缆拖力显示器、超负荷报警装置和快速拖缆释放装置。拖力指示器和超负荷报警

装置应设于操纵台上的适当位置，如操纵台不设在驾驶室，在驾驶室也应设有显示装置，在其旁边张贴

警告牌，标明拖缆破断力的大小，并指明在正常操作情况下拖力不得超过拖缆破断力的5000;
    d.拖缆机应备有在拖航中超负荷工作时的应急释放装置，即使在失去电源情况下也能应急释放，无

此设备的拖船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e.拖缆机应备有应急刹车装置，其制动力不小于2倍系柱拖力。该装置不借助于拖缆机的动力源;

    f.拖缆机应备有手动及自动的排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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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各航区拖船的拖缆机应有快速切缆器，未安装切缆器的拖船在拖航时应备有其他快速切割的工

具 ;

    h.在本标准实施后建造的无限及近海航区的拖船，尽可能为双拖缆机，主、备拖缆分另咔地绕在两李

分开的拖缆机上。现在拖船如不符合此要求的，为使断缆时能以最快的速度将拖缆接妥，应对备用拖缆

的存藏位置作适当调整;
    i.液压拖缆机应装有压力安全阀，以确保其系统压力不超过额定压力。

4.4.4 拖钩是拖船的辅助拖航设备，应配有拖力指示装置。除应急情况外、无限、近海航区的拖航不得

用拖钩拖带。

4.5 航行设备和通信设备
4.5.1 拖船应按船检局现行《海船航行设备规范》的规定配齐助航仪器孟从事},G限及近海航区拖航的拖

船还应配置气象传真机及电子助航仪，所有助航仪器应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经验船师认可后办可启

航，沿海及遮蔽航区的拖船可以不配上述电子助航仪器。

4.5.2 拖船除按船检局现行《海船无线电设备规范》的规定配齐通信设备外，还必须配备下列设备:

    a.功率不大于25W的甚高频对话器一台，从事拖航平台的拖船还应增加一台;

    b.无限、近海航区配备单边带通信设备一套;

    c.至少三台可移式甚高频对话器或至少三台超短波手提式对话器，以供工作艇及被拖船衡用和一
盏白昼通讯的信号灯。

4.6 拖船燃油、淡水及食品的配备

    拖船应根据拖航周期、途中补给点的位置和船员的配备情况来储备燃油;浅水及食品e:其储备量应
按船检局现行《海船拖航检验》执行。

4.7 工作艇

4.7.1无限航区及近海航区的拖船至少应配畜二;艘为接统解统服务的合格生作艇、其输出功率不应小
于37kW，航速不小于6k..

4.7.2如使用气胀式像胶工作艇接解拖瑰;箕上必*q瞥足够4度的I!定卿格梭矛充弄i'载董件拖
具 。

4.7.3只有在大风浪中工作艇的吊放有困难，或工作艇无浮力箱时，才允许用救生艇我替土彬艇。;.t
4.7.4 其它航区拖带的拖船可以不配工作艇公
4.8拖航速度及其它
4.8.1航速及所需拖力的估算应以拟定拖船航线为依据，正常情况下，在风速为AHi尸或从船首3诊度

角吹来)有效44 5tn;*ra流it( 1R1, 'c的事件幸{姐能翻嵘脚拖为定1童度室少为零莱诵走搜盏尔的拖航速
度。此外，应有足够的储备拖力保证拖航安全。

4.8.2 无限航区的拖航如在拖船的驾驶室不能直接看到船常的操楷，则应在鸳驶室配置星亚电视 该
保证接解拖工作安全进行。其它航区的拖船可么不配瞥土业电视
4.8.3在拖带属具与拖船的系柱拖为不远配的倩i兑下，拖船船丧应按验船师规定的限制拖为执行。
4.8.4 无限、近海航区拖船的船舶属具中至少应配有4个抛绳器。

4.夕 拖航前的检验

    拖航前应请验船师对拖船进行检验，应按下述各项作重点检验，

    乐主机推进系统、辅机、操舵系统、应急发电系统、愉泊设备屯主拖缆和备屠摧缆策

    b.拖缆机刹制系统和拖缆应慧释放系统犷
    c.通信，导航、消防和救生设备;

    a:高级船员的资历和证书;
    e.船舶证书和各种拖具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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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被拖仍柏及被拖物体

5.1证书及文件

5.1.1 在国际拖带有人操纵管理的船舶时，被拖船舶应具有4.1.1条所规定的证书及文件(内中免1.

k,I,m条)。

5.1.2 在国际拖带无人操纵管理的船舶或被拖物时，被拖船舶及被拖物应具备下列证书和资料:

    a.船舶国籍证书;

    阮船级证书;

    c.国际船舶载重线证书;

    d.吨位证书;

    e.航行灯证书;

    f.保险公司投保合同。

5.1.3 在国内拖航的被拖船舶应具有国内航行船舶的有关证书。
S-1.4 如被拖物为海上特殊浮体或其他特种结构物，则应具有的所需证书由验船师决定。

5.1.5 如被拖物为海上移动式平台，则应具有符合船检局现行《海上平台安全规则》规定要求的证书。

5.1.‘ 如被拖物为海损船舶、废旧船舶或修理尚未完工的船舶，它们至少应具有验船部门认可的船体

强度计算资料、稳性资料和安全设备资料(有人随船时)及验船部门批准临时适拖证书。被拖物为废油

船，还应具备无油汽证书。

乐 ;5.1.7 甲板上载有重型构件的被拖船舶应有甲板强度计算资料及固定措施资料。但对超高度的物体

(整体门吊)的拖航时，被拖方要提供经船检部门核准的动稳性资料及加固强度计算资料。

5.1.5 被拖船的拖力眼板应有由验船师认可的强度计算资料。
5.2 对被拖物的要求

5.2.1 如对被拖物水下部分有重大怀疑，认为有可能危及本次拖航的安全时，应申请在验船师的监督
下作水下检查或坞内检查。

5.2.2 被拖物停航日久，因水线下附有大量海生物而严重影响其拖航速度，必须要时应予以清除。
5,2.' 3 装在甲板或船舱内的货物要绑扎牢固、散装货应平舱。

5.2.4 伸出舷外的装置和不能受风浪冲击的设备以及受潮后可能引起损坏的货物，要适当增加防护措

施或移到安全的位置固定。

5.2.5 在拖起重船时，其吊架应尽可能予以放低加固，如不能放低，其出海稳性要符合船检局现行《海

船稳性规范》的要求，并得到验船师的认可。

5.2.6 纹吸式和铲扬式挖泥船在拖航时其钢桩应吊放在甲板上加固，并经验船师认可;如钢桩在吊架

上封固，其出海稳性应符合船检局现行t海船稳性规范A的规定要求。
5.2.7 链斗式挖泥船拖航时，其泥斗及连接板必须全部卸下放在舱内并予以加固，大桥须绞离水面加

固封牢，大齿轮须吊下加固。

5.2.8被拖物为海上移动式平台其拖航应满足如下要求:

    a.应对自升式平台桩腿的楔紧系统的上下楔块作仔细检查，并要保证每个楔块都能楔紧桩腿和船
体，以防止在拖航中桩腿活动，而受过大的应力.

    阮如对水下部分的楔块有怀疑时，可通过验船师派潜水员进行水下检查;

    c.海水塔、井架应予以特别固定;吊车臂、燃烧器、防喷器等均应放在支架上，并予以固定;

    d‘直升飞机坪前半部的活动坪，在远洋拖航时应把其取下并固定在飞机坪的后部;

    e.甲板上管架何存留的部分钻杆、钻挺、套管等除应甩链条或钢索播住之外，还应在管架两端设置

防止它们纵向借动的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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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拖航中不用操舵设备时，应将舵放在正中位置，并予以固定。如为了改善偏航而将舵固定在一定
角度上时，应征得拖船船长的同意

5.2.10 被拖船无人留守或有推进器而不用者，应将尾轴锁死，如无法锁死，应将尾轴与主机轴脱开，并

注意轴承部分的润滑。

5.2.n 拖分箱式结构的浮船坞时，出海前被拖方要提供经验船师核准的纵向加强强度计算资料，保证

在风浪中拖航时分箱不错开。

5.3 被拖船的封舱及水密措施
5.3.1 露天甲板和上层建筑甲板上的各种开口均要关闭，排水设备等应符合船检局现行《海船载重线

规范》的规定要求。

5.3.2 露天甲板上舷外门窗，除极少数留随船船员生活需要外，其余均应封闭，必要时对门窗做冲水试

验 。

5.3.3 除因工作需要必须打开的舱口、通风筒和空气管外，其他的开口均应封闭，并作有效地防护。因

工作需要临时打开封闭部位时，其封舱及防护的设施必须收藏在开口处附近，以便随时尽快封堵。

5.3.4 除船员住宿间的窗门及舷窗的活动式暴风盖可安置在其附近外，其余窗口及舷窗均应连同暴风

盖作有效水密关闭。

5.3.5 所有舱壁的水密门必须关闭。
5.3.6 所有水柜、双层底、干舵的人孔盖均应用螺栓紧固，保证水密。

5.3.7 拖航时不用的舷外阀门和舱底阀门均应关闭。
5.3.8 通舷外的管系开口及甲板上的管系开口，没有关闭的要用盲板封盖或用木塞封堵，但木塞不能

超出船体外25mm,

5.3.， 锚链孔应配有防水压板，锚链筒应使用防水物堵塞，并用帆布外罩包扎封严，以保证在海浪冲击

下海水不能进入锚链舱，但该措施不能影响紧急抛锚。锚链舱内排水装置应畅通。

5.3.10 无人随船的被拖船舶锚链孔应水密封闭。
5.4 排水及测量渗漏措施
5.4.1 启航前所有舱底污水沟内积水应进行清理排干。

5.4.2 在拖航中应每日对干舱，空舱、双层底舱、污水沟及允许未装满的液体舱，进行测量并记入航海

日志。

5.4.3 无人随船的被拖船舶应在天气良好和拖船船长认为必要时，放艇派人到被拖船舶上检查及测量
并记入拖船的航海日志。

5.4.4 被拖船上的排水设备应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

5.4.5 被拖船不能满足5.4.4条要求时，至少应配备一台具有独立功能的可移动式抽水泵。

5.4.‘ 应确保各舱底水管吸入口处的过滤箱在航行中不会堵塞。

5.4.7 无人随船的被拖船舶的重要舱室建议设置漏水自动发光信号装置。
5.4.8 浮船坞拖航时，所有浮船坞的分舱舷侧的通海阀门和水泵阀门以及中间舱的进排气阀门均应关

闭并固定。如用浮船坞原有的水泵去抽各舱的水，则要有足够的功率，另外再配备移动式水泵，并预先为
其接好管子以便应急使用。

5.5被拖船舶的稳性
5.5.1被拖船舶在拖航时，应将其装载后的稳性资料提交拖船船长，一般船舶的初稳性高度应不小于

。.30m，液体货驳的初稳性高度应不小于1. 50m,

5.5.2 甲板驳上装运重型组合件或超大型构件时，其应有在恶劣气候条件的完整静稳性和动稳性计算

资料，并具有足够的稳性，甲板驳的完整稳性和破舱稳性可参照本标准附录A的要求。

5.5.3 被拖物上的各种水舱、油舱以及不生火的锅炉应尽量避免产生自由液面，若无法避免产生自由

液面时，必须保证拖航时被拖物的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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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被拖船起拖时不得有横倾现象。
5.5.5 对无稳性资料的被拖船舶的稳性有怀疑时应作倾斜试验。

5.5.6 海上移动式平台的稳性应符合船检局现行《海上移动式钻井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规定要求。

5.‘ 被拖物的吃水及吃水差

5.6.1 具有一般线型的被拖船舶应保持尾倾，船舶吃水差的要求可参照船检局现行《海船拖航检验》的

规定 。

5.6.2 被拖船舶长度超过210m者，其船首吃水按。. 023 X L，估算;船首和船尾吃水差按。. 0066 X L'
估算。L，为被拖船舶的水线长度。

5.6.3 在拖囤船型的被拖船航行时应保持船首和船尾吃水大致相等。

5.6.4 海上移动式平台在拖航时应保持一定的尾倾，应按船检局现行《海船拖航检验》的规定要求，自

升式平台的尾倾最小为。.3m;半潜式平台为尾倾最小为。.4m,

5.6.5 在验船师确定被拖船的吃水及吃水差时，拖船船长应充分反映意见，供验船师考虑。

5.6.‘ 无人居住的被拖船舶在离港前应在船首和船尾吃水线以上l Ocm处用颜色鲜明的油漆涂上水

平线标志，这标志应不小于。50m X 0. 20m，以便拖船驾驶员在拖航途中能观察识别被拖船舶在船首和
船尾吃水有无异常变化。

5.7 拖航设备、锚泊设备及系泊设备

5.7.1 被拖船舶应有一对拖力眼板和一对强度柑等的副拖力眼板，半潜式平台的锚泊设备可视作为应

急的拖航设备

5.7.2 拖力眼板的形式应为可速解型或经验船师认可的其他形式。

5.7.3 拖力眼板的设计图纸应经验船师审查、批准。

5.7.4 拖力眼板最小破断强度应符合船检局现行《海船拖航检验》的规定要求。

5.7.5 被拖船舶的拖力眼板横距应不小于船舶型宽的2/3,

5.7.6 应急拖力眼板具有的强度至少应能承受l. 5倍系柱拖力。

5.7.7 废旧船或海损船无拖力眼板时，可用缆桩代替，龙须缆接在龙须链尾，然后以“8”字式或其它方

式回绕缆桩，缆桩具有的强度要与拖力眼板强度相等。

5.7.8 如无系缆桩的强度计算资料可参考附录B,

5.7.， 如导缆孔属非标准型，为避免拖链链环在通过导缆孔或偏荡时产生过度的弯曲应力，应在导缆

孔内外两侧加焊垫物和防磨物料，以保护链环、避免磨损。

5.7.10 持有验船部门合格证书的被拖船舶应按船检局现行《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规定配备锚

泊设备。

5.7.n 拖废旧船舶或海损船舶时，如不能按船检局现行《钢质海船入级与建造规范》的规定配备锚泊

设备时，其锚链长度不能小于该规范所规定总长度的1/3，但不小于125m,锚和锚链应处于良好的技术

状态，以保证在应急时能立即使用。

5.7.12 若被拖物为特殊工种船舶或其他浮体，至少应配备一只锚和相应的锚链，以供在紧急情况下使

用 。

5.7.13 若被拖船舶无锚及起锚设备，则至少应配备一只锚和不少于125m长度的锚链，作为应急抛锚

之用，同时要配一台临时用的起锚设备，其功率应与锚的大小匹配。

5.7.14 锚链直径等于或小于17mm时，可用钢丝缆或纤维绳代替锚链，但其长度不得小于150m，其

破断力不能低于同样规格锚链的破断力。

5.7.15 被拖船舶上应配有足够长度和足够强度的系泊缆索。

5.7.1‘ 海上移动式平台的锚泊设备应符合船检局现行《海上移动式钻井船人级与建造规范》的规定。

5.8 消防,救牢和涌信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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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1被拖船舶的消防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a.对持有合格船舶证书的装载货物船舶和调遣船舶，不论是否有人随船，均应按船检局现行《钢质

海船人级与建造规范》的有关规定配备;

    b.对废旧船舶或海损船舶，其消防设备的配置应征得验船师的同意;
    c.对海上移动式平台，其消防设备应符合船检局现行的《海上平台安全规则》要求。

5.8.2 被拖船舶的救生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a对持有合格船舶证书的运输和调遣船舶，应按仁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和修正案的规定

以及国际海事组织有关的规定配置;

    b.对有人随船的废旧船舶和海损船舶，其救生设备除船舶登记国家或港口当局另有规定外，应符合
船检局现行《海船拖航检验〕的规定要求;

    c，对海上移动式平台，其救生设备按船检局现行《海上平台安全规则》的规定配备。

5.8.3被拖船的通信设备应满足下列要求:

    a.有人随船的被拖船舶，拖航时应配备一台移动式的甚高频对话器或可代用的其他对话器，在整个

拖航途中要有足够的电源供应，甚高频对话器应有16个频道，或至少有一个船舶专用频道;

    b.航行灯和号型及声号应按《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及修正案的要求配备，在整个拖航中应有
足够的能源供应，无人随船的航行灯应配备有日光阀开关;

    c海上移动式平台的通信设备及信号设备应按船检局现行《海上平台安全规则》的规定配备。
5.， 其它

5.9.1 有人随船的被拖船舶应有足够的生活设备，其中对淡水、燃油、以及食品的储备量应按船检局现
行《海船拖航检验》的规定要求储备。

5.9.2 无人随船的被拖船舶应储备一定数量的淡水、然油、食品，储备量的多少由拖船船长根据航次时
间及其他因素考虑，经验船师认可后，交船舶所有人执行。

5.，.3登船设备应满足船检局现行《海船拖航检验》的要求并经验船师认可，驳船的登船设备应安装在
船的尾部 。

5.，.4

5，，。5

被拖船应按船检局现行《海船拖航检验》的规定要求配备防损器材。
拖航前在验船师的指导下进行下列的检验及试验:

    a.在拖航中使用的机械(如锚机、舵机、水泵)要在启航前进行运转试验，核实其具备的功能是否正

常;

    b核实拖力眼板的破断力是否与拖船系柱拖力匹配;

    c.如拖船船长对被拖物的适航性有怀疑、又无资料可查，船长可向被拖方提出试拖要求，并取得验

船师同意‘
    a.核实封舱及水密措施;

    e.核实防损器材和应变部署;

    f.海上移动式平台的检验按船检局《海上平台安全规则》执行。

6 拖带属具

‘.1 拖带属具的选用配备

‘，1. 1 活动的拖带属具是指从拖船主拖缆到被拖物拖力点之间联结的属具，不包括拖曳机械、拖力眼
板、主拖缆桩。一套拖带属具基本包括主、备用拖缆、应急拖缆、龙须链(缆)、过桥缆、三兔板、卸扣和回收

设备。

6.五.2 施带属具的选用应符合如下要求:

    a.确保拖航安全并使拖航的系柱拖力得到有效的利用和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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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C确保拖航时被拖船航向保持稳定;
    c.接拖和解拖时操作要简梗;

    d.拖具的更换或重新安排时的操作要迅速;-

    e被拖船舶河收拖带属具时操作要迅速偷便、

6.1.3 配置拖带属具的规格应与系柱拖力和拖缆机的功率匹配。

5} 1'姿，拖M在各航区应配备的拖带属具，如下表所示若

- rL B }主拖缆(条)}过桥缆(条){卸扣识)}龙须链(套) 龙须缆(套) {三角板(块)

无限、近海

沿海、遮 蔽

    注:①表中规定的数量中一半为现用，一半为备用。

      ②沿海及遮蔽航区可不配三角板，也可以采甩卸扣代餐三象板，如配工套也可以。

      ③可以采用高强度连接环代替三角板，但须经验船师认可
      全对配欢It鳃机钓拖船，加河台角#l均有被拖船驳或被拖物休进行申拖拖航时，还应配有同规格的备用纤维拖

        缆一条，其长度应不少于200.,

      ⑤备用拖带属具其强度应和全用柑同、但沿海MP蔽航区备府拖缆可用浮水的合成纤维缆代替，其安全系数和

          主拖缆相同

‘.1: 5-1各种拖带属具均应有is广证书并经验赔部门认可-
6.1.6拖带属具的最小破断力与系柱拖力之比应符合船检局现行《海船拖航检验》的规定要求，主拖缆

及卸扣应分别符合6: 2: 1 .fll 6. 3: 5的要求名

‘·2 主拖缆

6.2.1 主拖缆的最小破断负荷，按拖船系柱拖力决定舒系柱拖力刁、子或等于981kN时，其最小破断负
荷年应小子系柱拖力的I晤;系柱拖为矢于98':2kN、时，其最小破断负荷不应小于系柱拖万的2倍;且不
碰小子_29勒kN.
‘心丁·主拖缆的长度应称合船检局婉'r1}梅士拖航觑走的婆求，;见附录C;-沿海及遮蔽航区未装拖缆

机的拖船主拖缆不应短子300m,
6.2.3 无限、近海航区拖船主拖缆应为金属洛咨惠丝数不应少子216丝，单丝强度应符合GB1102的规

定，沿海及遮蔽航区的主拖缆可用麻芯。

6.2.4 不配置拖缆机的铅海及邀蔽航这拖船，主拖缆可用浮水的合成9护维缆代替，其具有的安全系数

应与糊质全拖缆相同哥

6.2.5 主拖缆末端插接应符合如下要求:
甲毛淤夔拖缆末端琵琶扣V7应咋扩船用索真套坏、铅用索j翰竣环应符合GB560的要求。
    b主拖缆末端琵琶扣应采用浇铸接头制成，如当地无法解决浇铸时，经船检同意后可用擂接法，至

少整股穿绕三次后再减丝穿插三次，在任何清祝卞各殷均应逆向穿绕，如采溶其它形式穿绕必须不降低

它具有的强度。

6.2.6 主拖缆的养护要求:
    a.拖船上应备有主拖缆记录本，记载内容为:更新日期、拖'ik时间;每航次的磨耗、断丝的数量及位

置。记录由大副负责，船长检查;

    b，每航次结束时，用淡水冲洗擦干并涂上油脂s

    c.在易磨损部位应采用防磨物料保护;并在磨擦处加油脂，如拖航途中防磨物料用尽时，可每日放

长2-4m拖缆来更换受磨位置;
    d.主拖缆可根据使用时间及磨耗情况掉头使用。6.3 龙须链(缆)和其它拖带屑具

6.3.1拖航用龙须链应采用有挡锚链，并符合GB550的规定要求。其最小破断强渡应不小于主拖缆破

断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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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龙须链(缆)长度是随被拖物拖力点距离而定的，其夹角应在35'-60'之间.沿海及遮蔽航区可

用龙须缆。从拖力眼板到导缆(链)孔磨擦区必须使用龙须链.不得使用钢缆.

6.3.3 龙须缆的规格应与主拖缆相同，两端应有索具套环。
6.3.4 龙须缆的配备:无限、近海航区拖船应配备15-20m长的一套，不短于30m长的一套，沿海及遮

蔽航区拖船应配备不短于25m长的二套。

6.3.5 所有拖曳设备的卸扣应符合GB559的要求，其安全负荷不能小于系柱拖力，卸扣结构应采用螺
栓式并带有开口销。

6.3.‘ 连接主拖缆的卸扣可采用圆形卸扣。
6.3.7 三角板与拖缆连接的卸扣额定负荷应较三角板与龙须链(缆)，以及龙须链(缆)与拖力眼板连接

的卸扣额定负荷再增加20%的冲击负荷，但系柱拖力等于或大于1962kN的拖船，上述卸扣仅须增加

10%的冲击负荷。
6.3.8三角板和环形连接器的材料应为优质钢材或合金钢，并有出厂试拉证书。

6.3，过桥缆规格与主拖缆相同_，长度不应小于40m，两端应有索具套环。沿海和遮蔽航区拖船可不配
过桥缆。但配也可以，其长度不应大于30m,

6.3.10 过桥缆与主拖缆的连接卸扣，其安全工作负荷要求与6.3.7条相同.

6.3.u 回收的钢索及其附件应满足如下要求:
    a.回收钢索一端用卸扣固定在三角板的专用环上，如用单链拖航则固定在末端的第二个环上，另一

端固定在被拖物的纹车上;

    b.回收钢索破断力在数值上不得小于龙须链重量的3倍，而且最小破断力不小于196kN,

6.3.12 无人随船的被拖船驳及被拖物体配备的应急拖缆应满足下述要求:
    a.长度不短于300m.破断力应为拖船系柱施力的1.5倍;

    b.应急拖缆一端用卸扣连接在应急拖力点上，另一端通过被拖物舷墙外引到尾部盘妥，并在舷墙外

间隔绑扎，要易于拉开。在应急拖缆尾端接上一条长度不短于150m的合成纤维缆，合成纤维缆另一端
接上橙色浮标，在拖航中将浮标及合成纤维缆放入水中，从被拖物最末端到浮标的距离不能小于50m,

浮标合成纤维缆的破断力不小于294kN,

6.3.13 被拖物为海上移动式平台，其应急拖缆由备用拖缆代替，不再另配。
6.4 拖带属具的更新

6.4.1 主拖缆长度在其8倍直径范围内发现的断丝超过总丝数10%时应予更新。

6.4.2有严重扭结、压伤或者其他损伤而导致主拖缆结构变形时应予更新，如局部磨损严重时也应更
新 。

6.4.3 拖缆长度在其8倍直径范围内，外层磨损后比原直径小10%时应予更新，如局部磨损较严重时
也应更新。

6.4.4 拖缆因内部腐蚀膨胀后比原直径增大 10%时应更新。

6.4.5 龙须链环因变形或磨耗超过原直径的10%时应更新。

6.4.6 卸扣因变形或磨耗超过原直径的10%时应更新.
6.4， 龙须缆的更新条件与主拖缆相同。
6.5 主拖缆在拖航中的安全长度及悬垂值

6.5.1主拖缆在拖航中的最小安全长度按下式计算:

                                L=K(L,+从)’..‘.””’..‘..’‘’‘..‘””.””..’”’”‘..‘⋯. (1)
式中: L— 主拖缆的最小安全长度，m;

      L,— 拖船的总长，m;

      L,— 被拖船舶的总长，m;

      K— 风浪系数(通常取值为2.3-3.3，天气良好时取2.3，大风浪时取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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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公式不适用于拖移动平台。

6.5.2 主拖缆安全长度也可按船检局现行《海船拖航检验》规定的拖缆安全长度计算曲线中查得或由
拖船船长自己的经验确定。

6.5.3 拖航中主拖缆应有适当悬垂深度，以便突然受到风浪冲击时能缓和拖缆负荷，一般海况下应满

足如下要求:

    a.拖一般船舶时其悬垂值H(见图1所示)不应小于10m;
    b.拖移动式平台或浮船坞其悬垂值H不应小于15m;

    t.沿海航区拖航其悬垂值H不应小于8m;遮蔽航区H不应大于8m;

    d.进入浅水区时要及时调整，以保证拖缆不拖海底，也不跳出水面;

    e.当夭气恶化时拖船船长应视现场海况及时调整悬垂深度;
    f.配有超负荷自动释放拖缆装置的拖船可不必考虑上述规定。

6.5.4 拖缆悬垂值H可用下式计算:

      F,
11= 二专(sect/一 1)

          w

tang=
0. 5L X W

    Fz

  ..............................’一“”‘’“’“‘(2)

”’‘.’“‘”份....⋯- ⋯‘.“‘.‘.⋯‘’.‘:.“‘’‘(3)

式中:H— 拖缆悬垂值，m;

      FZ— 系柱拖力，N;

        L— 见6:5.1条;

      W— 每米拖缆在水中重量，N/m(约为空气中重量的860o);

        8— 拖缆与水平面的夹角，

    图1 拖航示意图

I一拖船;2一拖缆,3一被拖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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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甲板驳毯性

                                          (参 考 件)

A. I 完盛称性

A. 1. 1 在通常情况下，驳船横向静稳性范围最小在400以上。

A. 1. 2 静稳性曲线(回复力矩曲线)下的面积和风横倾力矩曲线下的面积，应计算到两条曲线第二次
相交点所对应的角度和进水角中较小的倾斜角为止。

    回复力矩曲线下的面积不能小于风横倾力矩曲线下面积的1.4倍。

A. 1. 3 风横倾力矩，即以。=20m/s计算。
A.2 破舱稳性

A.2.1 驳船至少要具备一舱破损稳性，即任何单一舱破损通海时，仍有足够的稳性，安全地拖到适合
修理的地方。

A. 2.2 通常在破损情况下，容许的横倾和纵倾的极限是甲板边缘浸水，如果能提供其它资料以证实具

有足够的稳性和储备浮力时，可免除这倾斜极限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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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断系组桩破断负荷农

(参 考 件)

统 桩 直 径 mm 破 断 负 荷 kN

250 530

275 589.

300 853

350 1177

400 155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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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主拖缆 长度 表

拖 船 功 率 kW 配备主拖缆最少长度m

14700及以上 1500

7350及以上 1000

2205及以上 700

1470及以上 600

1470以下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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